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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論孟、告辯「生之謂性」的邏輯推
理問題

何淑靜﹡

前言

孟子與告子的對辯，依《孟子》1 一書之記載，共有四個。2 這

四個對了解與釐清孟子對「人性」與「仁義道德」或「善」的關

係，幫助很大。其中，「生之謂性」之辯清楚地表達了孟子對「人

之所以為人之性」不由「生」來了解的立場與理由：認為人性不同

於動物性，而依「生之謂性」則無法顯出此差異，故反對由「生之

謂性」來了解「性」。

在這個對辯中，對辯的進展都是孟子在作。但歷來卻都沒人發

現，孟子的推理是有問題的，直到牟宗三先生提出來。3 之後，好像

也沒人再作這方面的工作。依牟先生的看法，由告子的「生之謂

性」到孟子心中所想的「人性不同於動物性」之間有「兩步跳躍或

滑轉」：一在由「生之謂性」說到「白之謂白」，另一則在由「白

羽之白猶白雪之白」說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

性。」，4 但順著牟先生的指點下來，筆者發現此中的錯誤不只兩

個，乃為四個。也就是除了牟先生所指出來的那兩個之外，還有兩

* 作者為政治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1 本文以朱註為主要文件依據。
2 這四個為：杞柳之喻之辯、湍水之喻之辯、生之謂性之辯、及仁義內外之辯。
3 陳大齊先生曾提出質疑，但不是針對孟子之推理過程。（參見《孟子待解錄》，
頁五至六，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69年八月初版。）牟先生有關這方面的看
法見《圓善論》頁七至十二，台北：台灣學生書局，民74年七月初版；後收入
《牟宗三全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民95年。

4 同前註，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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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最後一個，其實牟先生已指出，只是他不將之視為孟子之誤而

已。本文的目的不在論究孟子的「人性不同於動物性」的觀點對

否，也不意指牟先生的說法不對，乃是依牟先生所指點出來的再予

以補充。

雖然本文的目的只在補充牟宗三先生的說法，但完整的呈現

孟、告於此對辯中所犯之錯誤，對瞭解與思考孟子的觀點及以西方

哲學思考的方式來重新反省、檢討中國哲學，而使之能往前再進一

步，應會有一些幫助。以下將順著孟子與告子對辯的順序，一個個

地指陳出來及予以論析。

一、第一個錯誤5 

孟子與告子的對辯「生之謂性」記載於《孟子．告子．三》：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

謂白與？」

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

之白與？」

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

與？」

首先，就論辯的第一步來說。第一步是孟子以「生之謂性」猶

「白之謂白」。孟、告對辯的第一個錯誤，如牟宗三先生指出的，6  
就在這裡。

5 此誤基本上依牟先生之了解而加以論述。同註3。
6 同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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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謂性猶白之謂白」中的「之謂」，一般白話文都解為

「就是」或「是」。若此，「生之謂性」就是「生就是性」或「生

是性」的意思。而「猶白之謂白」的「猶」字即白話文的「好

像」、「如同」。依此，孟子在此看似在舉例作類比而不是在作推

理。但由上下文，我們可以看出，孟子以下的論辯是順此類比再展

開的。由此觀之，它是類比也是推理，且這類比或推理的成立否，

很重要。依上，孟子在此的意思就成為：「生是性」就好像「白是

白」。這個推理或類比明顯的不成立。「生是性」是「命題」（有

真假可言的陳述句），而且是「主謂式的命題」——謂詞的概念所

表述的是主詞概念所代表的主體之「性質」，二者是「隸屬」或

「主從」的關係。 7 如「這筆是白的」是主謂式的命題，「白的」表

述了主詞「這筆」的「性質」。而「白之謂白」則為「重言式或反

身式的分析命題」。分析命題——後一概念已包含於前一概念中，

只要分析前一概念即可得後一概念；二者之連結不必經過經驗，乃

為必然的連結。8 分析命題分為主謂式的分析命題與非主謂式的分析

命題。以主謂式命題方式表現的，就是主謂式的分析命題，如「白

筆是白的」——謂詞「白的」一概念所代表的性質隸屬於白筆且已

包含於主詞「白筆」一概念中，故只要分析「白筆」一概念，就可

得「白的」一概念。而「我是我」則不是主謂式的命題。放於謂詞

位置的「我」並不是放於主詞位置之「我」的「性質」：第二個

「我」並不隸屬於第一個「我」，不是屬於「我」所有的「性

質」，乃「等同於第一個我」，二者不是「隸屬」，也沒主從的關

係，所以不是主謂式的命題，而是「重言式（反身關係或自身等

同）的分析命題」（tautologically analytical proposition），表示的是
「自身等同或相含」的關係。9 「白之謂白」的「之謂」就是「是」

7 參見牟宗三《理則學》，頁18至19。台北：正中書局，民60年。
8 同前註，頁21至23。
9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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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就是」的意思。此句用白話邏輯語句的方式來表示，就是：

「白是白」或「白就是白」。它不是主謂式的命題。在此，這命題

所表示的乃是「自身等同的關係」或「反身的關係」，因此是「非

主謂式之分析命題」。「生是性」不表示「生就是性」，即「生」

與「性」乃自身等同的關係。「生」與「性」乃兩個不同的概念。

但「白是白」則是。因此，若依一般的解法，把「生之謂性」的

「之謂」解為「就是」或「是」，那孟子這個類比是不能成立的。

但，就某意義來說，這個類比似乎也不是不能成立。如我們所

知，「生」與「性」兩字在春秋、戰國時是有互用的情形；10 這不只

在孟子，11 荀子也如此。12 若告子在此所謂的「生之謂性」就是「生

是生」或「性是性」，則它就是個「非主謂式之分析命題」，代表

自身相含或反身或自身等同的關係，那就與「白之謂白」，即「白

是白」，一樣了。若這樣的解讀，孟子在此就沒有類比上的錯誤。

但，問題是告子的「生之謂性」不應如此解讀。基本上，它不

是個「定義」——對「性」加以定義，也不是個「命題」。基本

上，它是個「說性」或「了解性」的「原則」，13 表示：由「生」來

了解「性」。因此，此中的「之謂」不是一般了解的「之謂」的意

思，即它不是「就是」或「是」的意思。因此，「生之謂性」不是

說「生就是性」或「生是性」，故它不是個「命題」也不是個「定

義」。此中的「生」字，也不像陳大齊先生所了解的，是「生成」

10 參見徐復觀先生之《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頁一至六及頁五十七，台北：
台灣商務印書館，民66年四月三版。另，參考唐君毅先生《中國哲學原論（原性
篇）》，香港：亞研究所出版出版；後由台灣學生書局出版。

11 如〈盡心．三十八〉：「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此中的「性」
字即「生」字之借用。

12 如〈正名篇〉：「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第一個
「性」字即「生」的意思。

13 參見牟宗三先生之《心體與性體》（台北：正中書局）或《中國哲學十九講》
（台北：台灣學生書民局）。此二書皆已收入《牟宗三全集》，聯經出版公司，
民9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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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14 它指的是「生命之始成」。15 而這句話的意思是：凡生而

有者是性，也就是凡一個具體的生命在形成的當下即稟具的能力、

氣質、傾向等都是性。很明顯的，和「白之謂白」完全不能類比；

不能因「生之謂性」與「白之謂白」在語句的形式上（X之謂X）相
同，或「生」與「性」兩字在當時可互用，就視之為相同或可做類

比。

這是孟子在這論辯中所犯的第一個錯誤，同時也是告子所犯的

第一個錯誤。因孟子錯了，告子竟答之以「然」，這表示他同意孟

子之類比而以之為是。

二、第二個錯誤

告子既然肯定孟子對他所謂「生之謂性」的說法乃「猶白之謂

白」，孟子順著下來，就由之說到「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

白猶白玉之白」。在由「白之謂白」說到「白羽之白猶白雪之

白⋯」處，孟子犯了第二個錯誤。

「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猶白玉之白」，可以有兩種讀

法。一是屬於認知上的讀法，由概念所包含的內容來看；另一就命

題形式之推理來看。

首先，就第一種讀法來說。「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

猶白玉之白」，用白話文的來說就是：白羽的白就如同白雪的白，

白雪的白就如同白玉的白。白羽、白雪、白玉都是白的，這是就它

們都同具「白」的性質來說；在此，說「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

雪之白猶白玉之白」是成立的。但，不能由「白之謂白」說到「白

14 說它意指「生成」，過於含糊，缺乏主詞。但陳先生言之為「不是習得的」，則
含於此「生」字的意思中，只是不夠明確。不是習得，仍可由他人給之，後天經
驗得之，而這就不含於此「生」字之意思中了。詳見下文。

15 牟宗三先生語。同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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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之白猶白雪之白⋯」。因，很清楚，「白羽之白」、「白雪之

白」等如此讀時，不是當作「命題」來看，是當作帶有限定形容詞

（如白羽的、白雪的）的「名詞」（「白」）來了解的。邏輯的論

證、推理是以「命題」為基本單位來進行的：前提與結論都是命

題。因此，雖然「白之謂白」，如前所言，乃是個「非主謂式」之

「重言的分析命題」；也就是，在此，前提是命題，結論卻不是；

它們是不能形成前提與結論的關係的，也就是無法形成邏輯的「推

理關係」的。因此，若孟子之所言是這種讀法，那他的推理是不能

成立的。

第二種解讀方式是順著「白之謂白」下來，把「白羽之白」、

「白雪之白」等解讀為如「白之謂白」是「命題」的形式，即：白

羽是白的就猶如白雪是白的，白雪是白的就猶如白玉是白的。如

此，「白羽是白的」、「白雪是白的」等都是「命題」，而且和

「白之謂白」都是「分析命題」。唯一的不同是：「白羽是白

的」、「白雪是白的」等是「主謂式的分析命題」，而「白之謂

白」則不是。

現在的問題是：是否可以由「白是白」推到「白羽是白的如同

白雪是白的，白雪是白的如同白玉是白的」？答案很明顯：不行。

因為「白是白」和「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沒有連結的關係；由

前者推不出後者。它們是各自獨立的兩組命題。因此，我們說由

「白之謂白」說到「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孟子有個跳躍，其

推論不成立。

牟先生未提及孟子有此錯誤乃因他未著眼于由「白之謂白」到

「白羽之猶白雪之白⋯」的這個推理過程。這可以解讀為他不認為

孟子在此乃作推理，而是由「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另起一頭緒

來論，所以於書中他僅提及「白羽之白⋯猶白玉之白⋯」是沒問題

的，因都是主謂式的分析命題。但若「白羽之白⋯」這段話是另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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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頭緒，與「白之謂白」無關，那是不是意謂也與「生之謂性」無

關呢？若是，那表示孟子不能由「白羽之白⋯」推到「犬之性猶牛

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而以後者不成立來反對告子由「生之謂

性」來了解「性」，至少吾人不能據此而說孟子反對由「生之謂

性」來了解「性」的理由是基於此。但，整個對辯及對辯的最後孟

子反問「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很清楚地表

示了：由「生之謂性」來了解「性」無法顯出人性不同于犬之性、

牛之性，所以他反對由「生之謂性」來了解「人之所以為人之

性」——其與動物性有所不同，如〈離婁．四十七〉所表示。若

此，那就應該把整個對辯當作一個論證，也就是順著告子提出「生

之謂性」的說法下來，孟子的每一提問都是承續前面的說法在作推

理。也就是說，他的前後提問之間是有推理的關係的。

倘若這個了解是正確的，那吾人就不能把「白羽之白猶白雪之

白⋯」獨立於「白之謂白」，而忽略了孟子在此所犯的推理之錯

誤。

三、第三個錯誤

接著孟子說：「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此中的「然則」很

清楚的表示，緊接著所說的乃順著前面的說法推下來，前後之間是

推理或類比關係。而就在這個推理或類比上，孟子犯了第三個錯

誤。

「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犬之性猶

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就形式來說，是相同的，都是「×之

○」的形式。由前講到後，表示孟子認為：既然「白羽之白」可說

猶「白雪之白」，那「犬之性」就可說猶「牛之性」，「牛之性」

就可說猶「人之性」。「白羽」、「白雪」、「白玉」相應於



262

「蔡仁厚與儒學」研討會／再論孟、告辯「生之謂性」的邏輯推理問題

「犬」、「牛」、「人」，「白」則相應於「性」。在此，我們必

須注意到，無論是由概念或意指之內容來說（涉及認知的），或由

邏輯的推理（就命題形式之推理）來說，這個類比或推理都不能成

立。但，讓我們先嚐試了解孟子之說成立的可能性。

關連到「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白羽之

白」、「白雪之白」、「白玉之白」可以有兩種解讀方式，一是命

題的方式。若順著前面的了解，保持後者為命題的形式，那「白羽

之白」就是「白羽是白的」、「白雪之白」是「白雪是白的」等；

若前後二類的類比可以成立，那「犬之性」就是「犬性是性」，

「牛之性」則是「牛性是性」，而「人之性」是「人性是性」。他

們的形式都一樣，都是「分析命題」。白羽、白雪、白玉都同具

「白性」，故可說都是「白的」。它們之間因此可以用「猶」字連

結。「人性是性」、「牛性是性」、「犬性是性」，表示人性、牛

性、犬性都是「性」。既都是「性」，彼此間似也可以用「猶」字

連結。依此，它們之間的情形看似和「白羽之白」、「白雪之白」

等一樣，因此可以由之類比地說到「犬之性猶牛之性⋯」。但，

「白羽是白的」和「犬性是性」真相同或可類比嗎？這是個問題，

我們留待下面討論。

關連到「犬之性」、「牛之性」等的另個解讀方式是不以命題

形式讀之，而是依「犬之性」、「牛之性」等單獨看的一般了解方

式，即：「犬之性」是「犬的性」、「牛之性」是「牛的性」、

「人之性」是「人的性」。若此中的類比成立，那「白羽之白」等

就成為「白羽的白」、「白雪的白」、「白玉的白」。當如此讀的

時候，誠如前面所言，形式是一樣的：都是所有格，表性質屬於個

體或主體之形式。在此不能說是由「白羽的白如白雪的白，白雪的

白如白玉的白」推到「犬的性如牛的性、牛的性如人的性」，因為

它們都不是命題。因此不以推理而以類比來視之。不過，這類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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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成立的。「白羽」、「白雪」、「白玉」都同具有「白性」，

在它們身上，「白性」是一樣的；「白性」這一詞或概念在此所指

的內容是一樣的。所以「白羽的白」、「白雪的白」、「白玉的

白」彼此間可用「猶」字連結。但「犬的性」之「性」指的是「犬

所有的性」，「牛的性」指的是「牛所有的性」，人的性指的是

「人所有的性」。「人所有的性」之內容（即「人之性」一概念）

之內容不同於「牛所有的性」，「牛所有的性」之內容也不同於

「犬所有的性」。在此，三個「性」字所指的內容都不同。這點和

「白羽之白」、「白雪之白」的情形不同。既此，無法因他們形式

看似相同就認為可以如同說「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等般地順

下來說「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如人之性」。換句話說，

「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是成立的，但不能由之說到「犬之性猶

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由第二個解讀方式來看，孟子是錯

的。

現在讓我們回到第一個解讀方式所面對的問題。這問題是：

「白羽之白」和「犬性之性」，即「白羽是白的」和「犬性是

性」，是相同或可類比嗎？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不行的。理由是：

「白羽是白的」的第一和第二個「白」字的意指是一樣的，「白雪

是白的」、「白玉是白的」也是如此。如前所言，「白羽」具有

「白性」，故可由「白羽」身上抽離出它這性質而把它放于謂詞的

位置，來對其加以形容或表達。在此，「白羽是白的」、「白雪是

白的」、「白玉是白的」，放於謂詞位置的「白」之概念的內容與

用來形容之詞白羽、白雪、白玉之「白」是一樣的。而且，如前所

言，它們都是「分析命題」（主謂式的──謂詞概念含於主詞概念

中）。但「犬性之性」讀成「犬性是性」，則不同。首先，第一個

「性」字前加個「犬」（或「牛」或「人」）字表示是種限定，用

來指稱「犬性所有的性」；此為第一個「性」字之內容或該概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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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但第二個「性」字則不限指「犬所有的性」，乃泛稱：它可

以含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羊之性等等在內。其概念的內容與

外延都與「犬性」或「牛性」或「人性」不同，且外延所含的範圍

大於「犬性」等。在此情形下，「犬性是性」等是「主謂式命

題」，主、謂是分子與類的包含關係，但不是「分析命題」。因為

無法由分析主詞得到謂詞概念之內容。依此，「犬性是性」等是和

「白羽是白的」不同的，無法由「白羽是白的就如同白雪是白

的⋯⋯。」推到「牛性是性就如同牛性是性⋯⋯」，也無法做類

比。

由此可見，由「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一句到「然則犬之性猶

牛之性⋯⋯」一句，雖然可能或可以有兩種的解讀方式，且其形式

基本上也類似，但無論就第一個解讀方式或第二個解讀方式，或基

本形式之雷同來看，孟子都是錯的。

四、第四個錯誤

最後，就這個對辯的主旨來說。從整個對辯來看，如前所言，

孟子在這個對辯中所要表示的意思很清楚，那就是：順著告子的

「生之謂性」來了解「性」，則人性將和犬性、牛性等動物之性沒

有差異，因此他反對如告子般由「生之謂性」來了解「性」。無論

在論辯或推理的過程，孟子是否有誤，他所想表達的這個意思是很

清楚的。而他的這個意思連同他的論辯，都表示了：由「生之謂

性」無法說到「人性不同於動物性」。但如牟宗三先生已指出來的

（雖牟先生未把這點算列為孟子在這論辯所犯的錯誤之一──理由

見下），16 其實是可以的。

「生之謂性」表示的是由「生」來了解「性」。此中的「生」

16 同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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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生命的始成」，也就是一個具體生命形成之當下。「生命」本

身就有「類的差異」（如牛，羊，人等類之不同）。這「差異」是

「生命」本身就有，也是它在成為具體的存在之當下就顯現、區別

出來的。既此，扣緊著「生」來了解「性」，則隨著「生」有「類

上的差異」，個體生命存在所有的「性」也就會有「類」上的差

異。因此，嚴格講，由「生之謂性」並不是不能說到「犬性不同于

牛性」、「牛性不同于人性」。就此而言，在此孟子是錯了。

但，誠如牟先生指出的，17 即使由「生之謂性」可說到「犬性不

同于牛性、牛性不同于人性」，孟子也會反對由「生之謂性」來了

解「性」。因孟子所了解的人性與動物性的差異是「異質異層」的

──自然之質與道德之質、經驗層與超越層之差異，因人性與動物

性在「類」上的差異，則是同質同層的──同為自然之質與經驗現

象層之存在，只是「類概念上內容的不同」而已。18 此差異與孟子所

認為的「人性」與「動物性」之差異不同。「生之謂性」事實上也

說不到他所認為的差異，因此，孟子仍會反對由「生之謂性」來了

解「性」的。

孟子的立場與觀點，我們可以了解；但，單就「人性不同于物

性」來說，既然「生之謂性」可說到「人性不同于物性」，孟子就

不能以之為理由來反對由「生之謂性」來說「性」。如此，即使跳

過中間的三個步驟，（既然三個步驟都有誤而不成立，）直接由第

一個前提到結論來看，孟子在此是有「未見到」之疏失，也是一

誤。

17 同註3。
18 同前註，另可參照拙著《孟荀道德實踐理論之研究》，文津出版社，民 7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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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由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出，在孟子和告子辯論是否當由

「生之謂性」來了解「性」的問題上，綜括起來，孟子犯了四個錯

誤。這表示告子也犯了四個錯誤。也就是，每一步的發展都有錯

誤。

在這對辯中，孟子所要表示的意思很清楚，如吾人前面所言，

因由「生之謂性」來了解「性」無法顯出「人性」與「動物性」有

別，故他反對由之來了解「性」。由「生之謂性」確實無法說到他

所認為的人性與動物性之異 （即「異質異層」的）。就此而言，無
論順著告子提出「生之謂性」之後，孟子的推論或類比是否有誤，

都不影響這個觀點的成立。從此角度來看，孟子在對辯中是否有邏

輯推理或類比方面的錯誤，實在不重要。

但，若換另個角度來看，則不如此。透過如此的分析討論，分

辨對錯，不訴之權威，

就現代中國哲學之發展、講求現代化，要利用西方哲學的思考

訓練來重新反省、了解中國的傳統學問，都有一些參考上的助益。 


